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委托培训协议书
（临床、口腔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甲方（培训基地）：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乙方（研究生培养单位）： 
丙方（研究生指导教师）： 
丁方（在读研究生）： 
依据国家及江苏省有关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的规定，甲方录取乙方单位的丁方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培训期自   年9月1日至   年5月31日，为保证培训质量，明确四方在培训期间的权利和义务，在四方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同意接收乙方送培丁方（培训专科： ，学号： ，身份证号： ）在甲方进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甲方按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大纲要求，将丁方纳入国家培训基地管理，进行规范化培训和考核。
2.甲方有权要求丁方在培训期间严格遵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做好2018年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招收与结业考核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卫办科教函〔2018〕284号）、《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办法（试行）》（国卫科教发〔2014〕49号）、《关于加强医教协同做好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衔接工作的通知》（教研厅〔2016〕1号）等相关规章制度，服从甲方统一管理、培训及工作安排，认真履行职责。
3.丁方在甲方轮转培训期间，甲方应加强安全教育，严格管理，保障丁方在培训期间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4.丁方完成培训任务后，由甲方组织报名参加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考核合格者予以申请办理培训合格证书。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配合完成相关工作。
二、乙方的义务与权利
1.乙方认真协助甲方做好丁方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结业考核的相关工作。
2.乙方负责丁方的安全教育、学籍、学位管理及其他相关工作，应定期或不定期对丁方的思想工作、住培完成情况予以现场督导检查。
3.乙方应按照学校有关规定为丁方按时足额发放助研津贴。
三、丙方的义务与权利
1.丙方应认真学习有关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位与教育的政策与法规，熟悉培养目标及培养过程，确保培养质量。
2.丙方应及时掌握丁方的培训任务完成情况，以及甲乙双方组织的各项考核、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及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情况，并加强过程指导。
3.丙方对丁方在培训过程中负有思想政治教育、安全教育、学术规范教导和科研方法指导的责任，并指导丁方开展学位论文的相关研究工作。
四、丁方的义务与权利
1.丁方自愿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并保证如实向甲方、乙方提供个人信息和相关资料。
2.丁方保证在培训期间服从甲方统一管理及高校学籍、学位管理规定，认真履行职责。
3.丁方应按期通过国家执业医师考试、基地组织的各项考核及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否则，甲方有权给予相应的处理，包括延长培训时间、补考、重新轮训等措施，直至终止培训。
4.培训期间，因丁方原因引起医疗纠纷、差错或造成医疗事故，给甲方造成一定负面影响或经济损失，丁方须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承担相应责任，并报予乙方备案。
5.丁方因个人原因或乙方原因要求终止培训，需提前30天向甲方提交书面申请，经四方协商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后，方可正式解除协议。
6.丁方培训专科一经确定，不得更改，必须严格按照轮转计划进行培训。
四、其它事宜
1.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四方应通过协商解决；若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任何一方均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bookmark: _GoBack]2.丁方在委托培养期间发生的人身意外伤害事故，应根据事故具体情况执行相关法律规定。
3.培训终止时，甲、乙、丙、丁四方关系自然解除，本协议一并终止。
4.本协议自协议签订之日起生效，一式四份，甲乙丙丁四方各执一份。



甲方（签字）：
（公章）：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签字）：
（公章）：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丙方（签字）：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丁方（签字）：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